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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5 年 4 月 8 日，国务院印发《中国( 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4 月 21 日福建自贸区正式

成立。福建自贸区的成立和多项创新举措都重点针对台湾，核心定位是“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人们不禁希望

其相应政策的实施能使两岸金融合作在经过两年的冷缓期后重新回暖。本文将着重解析福建自贸区成立总

体方案中关于两岸金融合作的相关举措，在探讨两岸金融合作的进展和困境基础上，深入探讨福建自贸区的

成立对两岸金融合作的推动，并且指出总体方案中需要进一步深化的部分，以期规避未来合作中可能出现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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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福建自贸区及其政策创新

由于区位优势，福建一直以来都是推动两岸经贸发展和投资活动的领头羊，是大陆对台交

流的主要省份，根据《福建省统计年鉴》的统计，2013 年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资合同总数为 840
个，合同金额达 83． 36 亿美元，其中来自台湾的就有 314 个，合同金额为 11． 70 亿美元; 2010—
2014 年期间，闽台贸易总额由 2010 年的 103． 8 亿美元上升至 2014 年的 124． 4 亿美元，闽台贸

易总额占两岸贸易总额的比重由 9． 2% 上升至 9． 6%，其中福建自台湾进口占两岸总贸易额

2010 年为 10． 63%，2014 年为 10． 5%，基本保持稳定，福建向台湾出口所占比重则从 6． 15%增

长至 7． 95% ①，可见福建在两岸经贸中的地位在稳步提升。但同时也可以发现台湾对福建外

商投资的比例不及香港，经贸合作总体上还不够突出，区位优势存在却不凸显。在这种形势

下，福建自贸区的建成，将为闽台产业融合和两岸经贸合作拓展更大政策空间。
2015 年 4 月 21 日上午，中国 ( 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 ( China ( Fujian ) Pilot Free Trade

Zone) 揭牌仪式在福建自贸区福州片区举行，福建自贸区正式成立。福建自贸区总面积达
118． 04 平方公里，“一区多园”是其最大的特点，囊括了福州、厦门和平潭三个片区。三个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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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业专攻，建设两岸共同家园和国际旅游岛、在投资贸易和资金人员往来方面实施更加自由便

利的措施等是平潭的重点; 厦门片区成立的目的则在于建设两岸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合作

示范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和两岸贸易中心; 而福州片区主要是建

设先进制造业基地，旨在成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两
岸服务贸易与金融创新合作示范区。

2015 年 4 月 8 日，国务院印发《中国 ( 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以下简称《方

案》) ，根据此方案，自贸区的战略定位是: 立足两岸、服务全国、面向世界，要建设成为制度创

新的试验田，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示范区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放合

作的新高地②。
福建自贸区的主要发展目标是经过三至五年的改革探索，力争建成投资贸易便利、金融创

新功能突出、服务体系健全、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园区。基于此，《方案》
中阐述的福建自贸区的主要任务和措施聚焦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投资管理体制的

改革、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率先推进与台湾地区投资贸易自由、推进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和

培育平潭开放开发新优势这六大方面。通过对这六个方面措施的分析，可以从以下两个部分

进行概括。
( 一) 30 项标志性改革措施
2014 年 4 月 3 日，福建率先公布包括企业“三证合一”登记制度在内的 8 项先行改革措

施，随后的当月 21 日，经过自贸试验区政策说明会的召开，另外 22 项自贸区改革创新举措提

上日程③，至此福建自贸区标志性改革措施达到了 30 项。
前 8 项改革措施主要集中在为自贸区内平潭片区的企业提供便捷服务这一方面，包括实

行“一表申报、一口受理、一证三码”，率先实行商事主体名称“资助查重、自主选用”制度、企业

联络地址登记制度，并且对该片区台企试行“台商协会总担保制度”以及率先采信台湾认证认

可结果等，这些措施的出台将大大推动平潭片区内企业，尤其是台资的发展。
随后的 22 项改革措施范围更加的广泛，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为自贸区内的企业提供了

更多的便利。对福州、厦门和平潭三个片区同时发布第一批 18 项的规范性文件，对外商投资

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率先推行电子营业执照; 同时对自贸区内的保税

展示交易业务、区内农产品及食品检验等也实行了快速简化。并且，针对各片区不同的功能，

因地制宜，另外试行了相关的改革措施: 福州片区主要是规范整车进口、创新金融服务; 厦门片

区主要是立足两岸金融业务，建立自贸区综合服务平台，创新两岸冷链物流市场合作机制; 平

潭片区则增加了对于台湾水生动物、水果和食品、化妆品，以及工业品快速检验审核的规定，并

且提出了平潭片区内外商直接投资项下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的措施，大大简化了台湾物品进

入大陆的程序，将大大加快两岸货物的流通与贸易。
( 二) 82 项措施创新对台合作

深化两岸经济合作，是福建自贸区的最大特色，《方案》从产业合作、服务贸易、货物贸易、
金融合作、人员往来等五方面，推出了 82 项对台创新和扩大开放的举措④，其中体制机制创新

20 项，扩大开放 62 项，横跨电信、旅游、医药、工程、农业育种、金融与专业技术服务等产业，开

放范围超过《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内容。
《方案》首先提出了自贸区对于探索发展闽台产业合作新模式的诉求。明确其主要方向

是要立足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化服务业三大领域，具体从研发创新、打造品牌

以及参与制定标准等三方面着手于两岸产业合作模式的探索。第二，自贸区将根据区内具体

规定，扩大对台服务贸易开放的程度。《方案》指出要借助 ECFA 的框架，加速闽台服务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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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流动，进一步扩大两岸在运输、通讯、旅游、建筑、产品认证和技术服务等领域的对外开

放; 降低台商的投资门槛; 扩大台企承揽的业务范围并且加强两岸司法合作。第三，自贸区致

力于推动闽台货物贸易自由。配套的政策将有利于创新监管模式，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并且

支持区内两岸电子商务的发展，明确其资质申请可以参照大陆企业同等条件，并且简化对进口

原产台湾的普通商品的有关手续。第四，促进两岸往来更加便利。区内将实施更为便利的台

湾居民和专业技术人员入出境的政策; 推动实施两岸机动车“两互通”和驾驶证的互认。第五

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推动两岸金融合作先行先试。自贸区成立后，宽松有利的政策

环境势必加强两岸金融跨境人民币业务的深化合作，同时降低台资金融机构准入和业务门槛，

为台资金融机构在大陆设立分支机构开设绿色通道，并且加强闽台两岸在金融纠纷调解、仲
裁、诉讼以及金融消费者维权方面的合作。

二、自贸区实施前的两岸金融合作的进展和困境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金融全球化和岛内经济迫切需要发展的两大压力下，台湾政府开

始逐步放宽其对于两岸金融往来的限制。1990 年 5 月台湾当局开放了个人对内地的间接汇

款业务，这是两岸金融合作的开端，但两岸在经贸及投资方面的步伐远远领先于其在金融合作

方面的发展。新世纪以来，为了有效促进两岸金融合作的发展，大陆与台湾当局积极磋商，相

继签署了《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海峡两岸金融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MOU，包括《海峡

两岸银行业监督管理合作谅解备忘录》、《海峡两岸证券及期货业监督管理合作谅解备忘录》
和《海峡两岸保险业监督管理合作谅解备忘录》) 以及《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

等协议，这些基础性协议的签署为两岸的金融合作创造出了有利条件，标志着两岸经济合作进

入到了一个实质阶段⑤。
( 一) 两岸金融合作的进展

1991 年开始，台湾金融主管机构陆续开放两岸间间接汇款、直接汇款、办理进出口外汇和

授信业务等等，在市场需求下，两岸金融业务量逐步增加，根据台湾“金管会”下设“银行局”的

统计，从 2010 年至 2014 年，两岸金融业务往来金额整体上呈现出了不断增长的趋势，2014 年

两岸金融业务往来金额达到了 6875． 6 亿美元。
表 1 2010 － 2014 年两岸金融业务统计表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全体银行
进口外汇

全体银行
出口外汇

全体银行
汇出汇款

全体银行
汇入汇款

两岸金融业务
往来金额总计

2010 123． 88 271． 94 2，512． 15 1，507． 95 4，415． 92

2011 176． 00 366． 21 3，141． 21 1，843． 39 5，526． 81

2012 188． 83 375． 87 3，290． 69 1，943． 03 5，798． 42

2013 215． 70 561． 71 3，697． 52 1，961． 51 6，436． 44

2014 223． 77 577． 59 3，892． 06 2，182． 18 6，875． 60

( 数据来源: 台湾“金管会”下设“银行局”，www． fsc． gov． tw．。)

由于两岸间正式的金融合作是从两岸间银行间的合作开始的，其发展更是以两岸间银行

间合作的扩展来展开的，随之带动了证券、保险等其他金融机构的交流和发展，使得两岸金融

发展日趋全面和规范化。总的来说，两岸金融合作进程可以以两岸货币清算机制的发展为线

索，大致分为三个阶段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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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008 年)

这一阶段属于各自推进的阶段，大陆和台湾根据各自市场的需要，逐步开放银行业并开始

两岸银行业的合作，这一时期尚未出现正式的货币清算活动。
从大陆方面来看，1994 年 3 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台资在大陆办银行的审批与

监管问题的通知》，该通知指出大陆正式开放台资在大陆开办银行的申请。1995 年和 1997
年，有着台资企业背景的协和银行和华一银行分别在宁波和上海成立并营业，标志着台湾银行

走向大陆迈出的第一步。2001 年，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金融机构赴大陆设立办事处，随后

台湾的 8 家银行开始在大陆设立驻点。从台湾方面开看，2001 年，台湾当局分别开放 OBU 和

DBU 业务⑦。2003 年 4 月，台湾“财政部金融局”同意岛内 DBU 与大陆银行直接往来，2003 年

8 月，台湾当局开放银行 OBU 经营人民币无本金远期外汇交易( NDF) 与人民币汇率选择权

( NDO) 业务，人民币俨然成为台湾银行与民众投资与避险工具。
在货币兑换方面，2003 年 10 月，台湾“立法院”放宽民众携带小额人民币进出台湾，同年

12 月，台湾当局允许赴大陆旅行、经商的台湾民众，可携带不超过 6000 元的人民币入境，标志

着台湾当局正式规划开放人民币入境。台湾当局于 2005 年 10 月开放金门、马祖地区金融机

构，开始试行人民币与新台币的兑换业务，并于 2008 年 7 月初通过并实施“人民币在台湾地区

管理及清算办法”，最终使得人民币在台全面兑换得以实现。
随着两岸银行业合作的开始，2000 年底，台湾当局开放台湾保险业和证券业赴大陆设立

办事处，自此两岸保险业和证券业也开始迈出步伐。2003 年 6 月 23 日，台当局进一步开放两

岸保险业务往来，包括准许保险经纪人、代理人到大陆设立办事处，允许两岸再保险业务直接

往来的展开等。这期间大陆方面也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大陆方面于 2001 年年初正式批准台湾

新光人寿、国泰人寿及富邦产险在大陆设立办事处。截止到 2007 年 10 月台湾地区的国泰人

寿已经获准在大陆设立了五家分公司，15 个营销服务部⑧。
在两岸证券业合作方面，2008 年 6 月，台湾当局公布“调整两岸证券投资方案”，此举标志

着两岸资本市场的开放进入了全新时期，是两岸金融合作与交流迈出的关键性一步。长期以

来，台湾当局一直严格控制两岸资本市场往来，在投资和资金往来上限制非常严格。但随着马

英九上台，两岸资本市场的开放步伐开始加快，台湾逐步放松对两岸资本市场往来的管制，加

强了两岸的金融交流与合作。
2． 第二阶段( 2009 年至 2012 年 8 月)

这一阶段两岸银行业合作的特点是台湾的银行借用香港渠道开展人民币业务，逐渐出现

了间接的货币清算活动。
2009 年 4 月 26 日，两岸两会共同签署《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中国人民银行与台湾方

面协商确定将利用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平台向台湾方面提供人民币现钞清算服务。此外，同

年 7 月，台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也表示，为了配合开放陆资来台投资政策，两岸民众汇

出、汇入款项全面开放，以前的 15 项限制性条款全部取消; 8 月份，银联卡台湾受理业务正式

开通，为大陆和海外持卡人的台湾消费提供直接便利; 11 月 16 日，两岸共同签署《海峡两岸金

融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MOU) ，该备忘录涉及到银行、证券与期货以及保险业，于 2010 年 1
月 16 日生效，自此打开了两岸闭塞多年的金融监督管理合作，预示着两岸金融合作将进入实

质阶段，同时对于台湾股市而言，此举也为其注入了一股中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I) 的

投资源泉。进一步地，2010 年 6 月 29 日，海峡两岸签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
FA) ，旨在推动两岸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使得两岸金融逐渐走向制度整合⑨。

在 MOU 的促进下，2011 年 8 月 19 日大陆方面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与台湾方面的财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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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保险犯罪防治中心签订了《海峡两岸共同防范保险欺诈犯罪合作谅解备忘录》，两岸保险业

监管机构通过积极沟通协商，共同推动建立两岸保险监管合作平台，为台湾保险业以相对于外

国保险业更有利的竞争优势进入大陆市场创造条件。
3． 第三阶段( 2012 年 8 月至至今)

第三个阶段是直接合作阶段，主要特点就是借助两岸货币清算系统的建立，深化两岸的金

融合作。2012 年 8 月 31 日，两岸货币管理部门正式签署《海峡两岸货币清算合作备忘录》，当

年 9 月 17 日，台湾“行政院”选定台湾银行上海分行担任大陆地区新台币清算行，随后的 12 月

11 日，中国人民银行也授权中国银行台北分行担任台湾人民币业务清算行，2013 年 2 月，台湾

46 家银行正式启动开办人民币业务，自此两岸货币清算机制开始实质性运作。截止到 2015
年 2 月底，台湾地区人民币存款余额已突破 3100 亿人民币，其中台湾地区共有 67 家 DBU( 其

人民币存款余额为 2660． 65 亿人民币) 和 59 家 OBU( 其人民币存款余额为 527． 11 亿人民币)

办理人民币业务，而 2014 年 2 月底台湾地区人民币存款余额为 2470． 51 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29%，人民币业务在台迅速扩大⑩。
这一阶段两岸证券业的合作也进入到了深化阶段，2013 年 1 月 29 日，大陆证券及期货监

督管理机构及台湾金融监督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在台北共同主持了首次两岸证券及期货监管合

作会议，指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两岸在证券与期货监督管理、资金双向流动及机构准入等方面

的深入合作，这是两岸资本市场合作取得的一个重要进展。
( 二) 两岸金融合作存在的问题

虽然近年来随着 ECFA、MOU 等的签署和实施，两岸的金融合作步伐加快，但不可否认的

是两岸金融合作仍然存在诸多的问题。
1． 两岸金融机构开放不对等

由于台湾政府设置的诸多政治障碍，大陆与台湾金融机构的开放一直以来呈现出不对称

的状态。银行业方面，据台湾“金管会”、“银行局”统计，截止到 2015 年 5 月 12 日，已有 14 家

台资银行在大陆设立了 21 家分行，8 家支行，2 家子行和 3 个办事处; 但是目前只有大陆银行

的 3 家分行和 1 个办事处进入台湾市场。保险业方面，目前两岸保险业合作主要方式为合资，

截止到 2013 年 12 月，进入大陆市场的合资寿险公司有 3 家，台资财险公司有 2 家，但台湾尚

不允许大陆保险公司到台湾设立办事处。证券业方面，两岸的合作也十分滞后，台资证券公司

早在十多年之前就在大陆设立办事处，截止到 2013 年共有 12 家台商证券设立了 27 个办事

处，但目前台湾对大陆在证券业方面的开放程度还仅限于允许大陆通过 QDII 的方式投资，证

券机构至今无法进入台湾市场瑏瑡。总的来说，目前两岸金融合作更多的是大陆对台湾开放金

融市场，而出于对大陆政府的不信任和对大陆金融机构入岛可能挤压岛内金融机构的担忧，台

湾当局给出的开放承诺却远远不够，不对等的单向开放制约了两岸金融合作的长足发展，也不

利于两岸经贸与投资活动的进一步展开。
2． 两岸金融合作信息和制度不对称

由于两岸还存在政策开放的不对称，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首先，中国人

民银行与台湾“中央银行”还没有形成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导致短期内双方仍然无法及时根

据两岸的货币数量和流通动向制定相应的政策; 其次，两岸各自的对外金融开放程度差距较

大，如外汇管理方面，人民币尚未完全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而新台币已经实现了自由兑

换，故而人民币与新台币只能在经常项目形式下进行兑换，这会导致台湾资本市场的投资性波

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两岸间的资本流动。
由此看来，为了两岸金融合作的良性发展，需要健全现有的金融体制、同步两岸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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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放速度，同时，还要积极引导两岸金融创新。

三、福建自贸区———两岸金融合作“新引擎”

随着两岸经济的发展，两岸的金融体制也在逐步建立和完善。首先从各自的金融状况来

看，2013 年福建的金融生产总值为 1174． 59 亿人民币，占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 5． 40%，并且如

图 1 所示，从 2008 年至 2013 年，福建的金融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由 4． 6% 上升至
5． 4%，其中 2011 年略有下降，所占比例为 4． 91% ; 台湾方面，从 2007—2014 年，台湾金融名义

生产总值在 7976 亿元新台币至 10463 亿元新台币( 合计人民币) 左右，占台湾 GDP 的比重主

要集中在 6． 2%至 7． 2%之间，呈现出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纵观福建和台湾的金融业产值

可以看出，近阶段各自的金融生产总值都处在上升的状态，但上升幅度小，还存在很大的进步

空间，此时福建自贸区的建立，无疑为福建与台湾的金融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的契机，将加速两

岸金融合作的融合。

图 1 闽台金融产值比重对比
( 数据来源:台湾方面的数据来源于“行政院主计总处”2015年2月16日发布的「国民所得统计」新闻稿;福

建的数据来源于历年福建省统计年鉴。)

( 一) 福建自贸区将继续推进和深化两岸金融机构的合作

根据《方案》，国务院针对福建自贸区的区位优势，推出了 82 项对台合作的举措，凸显了

自贸区的对台特色，其中金融合作方面更是具体规范了一部分先行先试的政策。
第一，进一步放宽了人民币开放业务及自贸区准入门槛。《方案》规定了区内银行与台湾

银行的双向人民币借、贷款业务，自贸区内的金融机构可以与台湾同业进行跨境人民币借款等

业务的往来，而台湾地区的银行也可以向区内的企业及项目发放跨境的人民币贷款。同时还

将对区内由台湾地区银行设立的营业性机构探索试行“一经开业即可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措

施; 并放宽了台湾地区的银行驻大陆的营业性机构的经营范围，规定第三地投资者在自贸区设

立的企业也可以作为其从事台资企业人民币业务的对象，赋予了两岸的金融机构在借贷款方

面以及服务对象方面更大的自由，也丰富了自贸区内企业的资金渠道。同时，结合 ECFA 框架

协议，台资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及业务门槛进一步降低，其在大陆金融机构中的持股比例也将

上升，有利于促进台资金融机构在大陆新设分支机构，从而统一两岸金融机构的监管。自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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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开放的这些举措将对台资产生难以抵挡“诱惑”。
第二，在两岸银行合作方面，政府支持在自贸区内设立两岸合资银行，鼓励两岸银行在区

内进行相关股权投资合作。同时还特别指出了对于在自贸区内设立异地支行的要求，可以参

照大陆关于申请支行的规定。此外，对于区内的大陆商业银行而言，其在进行代客境外理财业

务时，允许投资符合条件的台湾金融产品，放松了对两岸金融业务的限制，这将促进自贸区内

两岸金融产品的良性竞争，丰富了金融产品的投资组合。
第三，证券和期货方面，在符合大陆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允许台资金融机构在区内新设合

资基金管理公司和全牌照证券公司。具体地，设立的合资基金公司中台资持股比例可达 50%
以上; 同时，对于在区内新设定的两家两岸合资全牌照证券公司而言，规定大陆股东不仅仅限

于证券公司，并且对于其中的一家台资的持股比例可高达 51%，另一家台资合并持股比例不

超过 49%、且取消大陆单一股东须持股 49%的限制。放宽符合条件的台资金融机构的股权比

例限制主要是基于台湾证券市场在制度、运作以及国际化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与台资证券机构

的合作将极大促进大陆证券业的发展，实现两岸证券业合作机制的创新和完善。最后，在保险

业方面，政府指出将支持符合条件的台资保险公司到自贸试验区设立经营机构，进一步扩大台

资保险公司在大陆市场的比例，这也将吸引由于台湾的一些保险公司被金控公司兼并而过剩

的人力资源，向自贸区注入新的血液，也为两岸保险人才的合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 二) 福建自贸区将实现与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的金融服务对接

为了加速区域整合，台湾提出“自由经济示范区”的规划方案，第一阶段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正式启动。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 以下简称台湾自经区) 包括“六海一空一农技”瑏瑢，主要以
“自由化”、“国际化”与“前瞻性”为核心理念，大幅松绑对物流、人流、金流、信息流及知识流

的各项限制，落实市场开放，以创造台湾加入 TPP、ＲECP瑏瑣的条件瑏瑤。而福建自贸区和台湾自
由经济示范区存在很多的相似点，可以实现全方位的对接。

首先，福建自贸区和台湾自经区采取的都是“一区多园”的园区模式，福州、厦门和平潭三

个片区可以根据各自的功能定位对接台湾自经区的“六海一空一农技”，推动闽台两地对等开

放，建立区对区、点对点的合作新模式，然后逐步扩大辐射示范效应，为两岸金融合作提供一个

开放对等的良好的外部经贸大环境。
其次，金融创新都是两个园区的重点。台湾自经区的规划方案中指出，要放宽 OBU 和

DBU 的业务及商品范围; 开放证券商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 OSU) 及境内证券商( DSU) 业务及

商品范围; 由台湾金融训练机构培训本土金融人才及境外人士。同时指出将简化金融服务提

供的程序。而福建自贸区《方案》中也关注推进金融体制开放及创新，尤其对台先行先试多项

金融开放的措施，契合了台湾自经区金融服务发展的需求，为福建自贸区与台湾自经区的金融

合作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目前，单从台湾自经区的发展来看，由于岛内政治的阻碍以及所面临的服务关卡、货贸延

宕的问题，该示范区进展缓慢。而福建自贸区建成后，以投资、贸易为主导，以金融合作为突

破，这会对台湾产生巨大的磁吸效应，吸引台商不得不与之进行更深程度和更大范围的合作。
在台商强烈合作意愿的推动下，台湾当局也势必放宽政策，放松管制，开放市场，完成与台湾自

经区的全方位对接，这样可以加速台湾自经区后续阶段的推进和发展，也可以改善台湾对外经

贸的困境，更进一步地，可以推动两岸在金融、经济和投资方面长足的良性合作。

四、福建自贸区推进两岸金融合作的不足与展望

福建自贸区是新形势下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加速两岸经济合作采取的重大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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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也必将加深两岸金融合作，带来两岸金融体制的创新和融合。但现阶段正处于自贸区建设

初期，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首先，“一区三片”难以平衡。福建自贸区采取的方式是“一区三片”模式，虽然可以多样

化自贸区的内容，但是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方面，从方位上来看，福州、厦门和平潭的空间范围

和跨度都比较大，存在资源协同管理上的难题; 另一方面，三个片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

的差异，平潭相对比较薄弱，故而普遍推行的自贸区内经济举措以及政策可能无法兼顾三个片

区的具体情况。
其次，与上海自贸区的对比，凸显福建自贸区的不足。“货币兑换自由”是上海自贸区发

展目标中非常明确的内容，并且早在福建自贸区落成之前关于上海自贸区的资本项目可兑换

改革，已经形成了工作方案; 而福建自贸区目前提出的是在区内的对台小额贸易市场设立外币

兑换机构，仅允许两岸银行同业借款和台资银行向区内放贷，且试行的资本项目限额内可兑

换，从中不难看出福建自贸区的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远不及上海自贸区，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福建自贸区的两岸金融发展。再者，尚未出台可操作的细节措施。目前出台的相关文件主

要以《方案》为主体，其中的内容无论是措施还是对于区内企业、金融机构的规定都还只是原

则性的，还没有具体的可操作细节。
鉴于目前存在的问题，政府需要加快制定更加详细的规定和政策，规范自贸区内企业的设

立、资格审查以及运行。同时，对于《方案》中的各项任务要进一步考察其实施的可能性，如对

于在区内建立合资基金管理公司，需要考虑跨区、跨省以及业务的跨境能否顺利实现; 同时也

要考虑各项措施实施的阶段性，如考虑到平潭独特的区位优势但是较为薄弱经济状况，需要在

初期制定特色的优惠政策改善平潭片区的经贸环境，对该片区的深化改革不能操之过急，并且

要充分利用各片区的特色功能解决空间跨度的问题。除此之外，还需要积极与台湾方面进行

磋商，促使台方尽快通过台湾自经区的条例，完成对大陆的同等开放，从而在政策叠加效应的

基础上，加强两岸经贸的全方位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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